


天津港保税区小微企业劳动关系
事务托管服务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区域和谐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劳动关系管理，健全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切实提升小微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水平，助力小微企业降本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天津港保税区结合工作实际拟在全区推动开展小微企业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及服务对象
开展小微企业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工作，旨在推动和谐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通过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实现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制度化、菜单化、常态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引导小微企业入驻，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共赢”的服务新模式，促进劳动关系与营商环境高位匹配、高效互动。
本方案适用在天津港保税区依法注册登记、正常经营的小微企业，重点覆盖劳动用工管理制度不完善、合规管理能力薄弱、劳动关系事务处理需求迫切的小微市场主体。
二、托管服务工作内容
突出需求导向、普惠优先、定制赋能，明确托管服务机构标准化服务清单，拓展增值服务范畴，兼顾基础普惠服务与个性化定制需求，具体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劳动用工合规管理服务
为企业提供劳动用工全流程合规指导，涵盖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等各环节合规审查，从制度层面完善劳动用工管理体系，助力企业强化内部管理。
（二）规章制度合规审查服务
协助企业制定和完善劳动用工、工资支付、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内部规章制度，提供合规性审查指导，帮助企业避免因制度违法违规引发的用工风险。
（三）劳动争议预防与调处服务
帮助排查用工管理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从源头减少劳动争议发生，帮助企业稳定用工关系。为企业提供劳动争议事前预防、事中调处、事后复盘全链条服务，协助企业参与劳动争议应对，降低争议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四）政策咨询与赋能服务
及时推送最新劳动关系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解读、实操指导、答疑解惑服务；定期组织开展劳动关系培训，提升企业合规管理能力。
（五）其他劳动关系管理服务工作
三、工作任务及过程
（一）选定服务机构
按照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动态管控原则，根据《通知》要求，前期通过公开遴选，首批确定了一顾人力资源（天津）有限公司、汇智思贤（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百瑞（天津）律师事务所作为天津港保税区小微企业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机构。
（二）确立合作方式
遵循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原则，小微企业可与服务机构签订正式托管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期限、内容、方式及违约责任等事项，服务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服务机构按照协议约定与本方案要求，规范开展托管服务，建立服务台账，实行一企一档，定期向保税区人社局报送服务开展情况。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三）规范服务定价
免费服务期满后，服务机构结合实际可设置有偿服务事项，企业可自愿选择相应服务。年度定价一般不超过以下标准：小型企业（20—100人），每年服务费不超过1000元；微型企业（20人以下），每年服务费不超过800元。严禁乱收费、恶意竞价等行为，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及区内企业监督。
小微企业报名时间后续通过保税区人社局官网统一发布。凡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可享受三个月免费服务。免费服务期起始时间以签订服务协议时间为准。
4、 组织措施与监督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组织领导，持续推动小微企业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监督托管服务机构开展小微企业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工作，统筹推进方案实施、机构遴选、服务监管、考核评价等工作，提升机构服务专业化水平，推进区域和谐劳动关系高质量发展。
（二）注重宣传引导
大力宣传小微企业劳动关系事务托管服务方案，同时结合具体任务开展情况，适时组织召开工作推动会，积极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做法，引导小微企业积极参与，助力小微企业良性发展。
（三）强化监督管理
结合企业满意度、合规运营、服务成效、投诉处置等，对入选机构实行年度考核、动态调整、优胜劣汰的闭环管理，对服务不达标、违诺违法、乱收费、虚假宣传、损害企业权益的机构取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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